 浙江工商大学研究生

研究生全校公选课重修申请表

	学院
	
	专业
	

	学号
	
	姓名
	

	类别
	( 博士  ( 硕士  
	联系电话
	

	重修课程
	序号
	班级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年学期

	
	
	
	
	
	

	
	
	
	
	
	

	
	
	
	
	
	

	不及格课程
	序号
	班级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年学期

	
	
	
	
	
	

	
	
	
	
	
	

	
	
	
	
	
	

	课程调整

理由
	注：原则上允许重修同一门课程（代码相同），若有特殊情况换选重修课程，请填写具体原因。

                             签名：       日期： 

	备注
	重修申请时间与每学期全校公选课选课时间同步，请于当学期选课时间截止前由学院统一将纸质表交至研究生院培养办综合楼1039。

学期末获得重修课程成绩后，在研究生教务系统成绩替代”界面上传“公选课重修申请表”电子版（图片或PDF格式）。



本表一式两份：学生留存一份（用于后续“成绩替代”），上交学院一份。                                    

